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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银安盛盈鑫多元配置90天持有期
混合型基金中基金（ETF-FOF）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申购起始日
赎回起始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定期

定额投资）

浦银安盛盈鑫多元配置90天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ETF-FOF）
浦银安盛盈鑫多元配置90天持有混合（ETF-FOF）

025808
契约型开放式

2025年11月25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浦银安盛盈鑫
多元配置 90天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ETF-FOF）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浦银安盛盈鑫多元配置 90天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ETF-FOF）招募说明

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
2025年12月01日
2026年02月24日
2025年12月01日
2026年02月24日
2025年12月01日

浦银安盛盈鑫多元配置 90 天持有混合
（ETF-FOF）A

025808
是

浦银安盛盈鑫多元配置 90 天持有混合
（ETF-FOF）C

025809
是

注：浦银安盛盈鑫多元配置90天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ETF-FOF）（以下简称“本基金”）每笔
份额的最短持有期为 90天，最短持有期内，投资者不能就该份额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期满后
（含到期日）投资者可就该份额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

2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依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每笔份额的最短持有期为90天，最短持有期内，投资者不能就该份额

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期满后（含到期日）投资者可就该份额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
基金管理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如果投资人多次申购本基金，则其持有的每一

份基金份额的赎回开放的时间可能不同。申购和赎回的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本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交易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则基金
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具体以届时提前发布的公告为
准），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招募说明书载明。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
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
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1、本基金对单个投资人暂不设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但发生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的比

例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或者有可能导致投资者变相规避前述50%比例要求的情形时，基
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人的申购申请。

2、投资人通过其他销售机构和电子直销渠道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0.1元（含申购费），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0.1元（含申购费）；投资人通过直销机构（柜台方式）首次申购单笔最
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含申购费）。

3、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具体规定请参见相关公告。
4、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

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
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
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制。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5、基金管理人有权决定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本基金的最高限额和本基金的总规模限额，但应最
迟在新的限额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6、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限制、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
基金份额上限、本基金总规模限额等。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
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投资人在申购A类基金份额时支付申购费用，申购C类基金份额不支付申购费用，而是从该类别

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投资人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按每笔A类基
金份额的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A类和C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元）
（含申购费）
M ＜50万

50万 ≤ M ＜500万
M ≥500万

A类基金份额
申购费率
0.30%
0.20%

每笔1000元

C类基金份额
申购费率

0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
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合同约定以及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无实质性不利

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基金促销活动
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对销售费率实行一定的优惠。

3、当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具体
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1、本基金不设单笔赎回份额下限和单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份额余额下限。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投资人每个基金

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本基金总规模限额等。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 赎回费率
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

时收取。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3个月但少于6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财产
（1个月以30日计）。

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A类份额持有期限（N）

N＜180日

N≥180日

A类份额赎回费率

0.50%
0.00%

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赎回费。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合同约定以及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无实质性不利

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基金促销活动
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对销售费率实行一定的优惠。

3、当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具体
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5 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用
5.1.1基金转换费及份额计算方法：
（1）基金间的转换业务需要收取一定的转换费。
（2）基金转换费用依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的标准收取。
5.1.2赎回费用
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具体各基金的赎回费率请参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

书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py-axa.com）查询。
5.1.3申购费用补差
注册登记在本公司的基金申购费用补差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申购费用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具体各基金的申购费率请参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py-axa.com）查询相关费
率。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
金的申购费用差额收取转换补差费；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转换补
差费。

5.1.4具体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金额=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补差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出基金申购费
（1）如计算所得补差费用小于0，则补差费用为0；
（2）如果转入基金申购费适用固定费用时，则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入基金固定申购费，转出基金申

购费=转入金额×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3）如果转出基金申购费适用固定费用时，则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入金额×转入基金申购费率/（1+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申购费=转出基金固定申购费。
净转入金额=转入金额-补差费用
如转出基金为赎回带走未付收益的货币基金，则净转入金额=转入金额-补差费用+转出基金份额

对应的未付收益
转入份额=净转入金额÷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资产承担。
5.2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5.2.1 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开放期内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

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某一类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
金份额的行为。

（2）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同一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非 T+1确认的基金除外。

（3）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
笔申请单独计算，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4）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份额净
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5）基金转换后，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6）基金转换按照份额进行申请，通过代销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

于 0.1份，通过直销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100份，单笔转换申请不受
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7）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另一只基金，每类基金份额单笔转出申请
不得少于在招募说明书（含更新）或相关公告中约定的最低赎回份额（如该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
该类基金份额余额少于最低赎回份额，则必须一次性转出该类基金全部份额）；若某笔转换导致投资
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类基金份额余额低于该类基金份额在招募说明书（含更新）或相关公告中约
定的最低保有份额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类基金份额剩余份额一次性
全部赎回。

（8）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
申购状态。

（9）基金净赎回申请份额（该基金赎回申请总份额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总份额后扣除申购申
请总份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总份额后的余额）超过上一日基金总份额的一定比例时，为巨额赎
回，各基金巨额赎回比例以招募说明书为准。当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
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
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10）转换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位数依照各基金的招募说
明书（含更新）的规定。其中转入本基金的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
部分四舍五入，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11）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转换的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

5.2.2 转换业务办理机构
本基金与注册登记在本公司的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之间均开通相互之间的转换业务（同一基

金不同类别份额之间除外）。
本公司已开通本基金的转换业务，投资人可通过本公司直销机构及开通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办

理相关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且该销售机构需同时代销拟转出基金与
转入基金。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需遵循各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由于各销售机构
的系统差异以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展转换业务的时间和基金品种及其它未尽事宜详见各销售机构
的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告。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发展情况，调整转换业务办理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
网站公示。

对于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优惠及优惠细则（如有）以各销售机构具体公告为准，原申购补差费
率为固定费用的不打折。

5.2.3 注册登记在中登的基金和注册登记在本公司的基金之间不可互相转换。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6.1基金定投
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人通过代销机构或电子直销平台提交申请，约定固定扣款时间和扣款金

额，由销售机构于固定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
种投资方式。

6.2基金定投业务安排
（1）通过代销机构进行本基金的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扣款金额为最低0.1元起，具体扣款金额以代

销机构官方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2）代销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投资者须指定一

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代销机构的具体规
定为准。具体扣款方式按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3）基金定投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及变更和终止以代销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4）通过电子直销平台申请开办本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每期扣款金额最低

为 100 元。具体扣款方式和扣款时间以电子直销平台《浦银安盛基金定期投资协议》及《浦银安盛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上交易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具体规定为准。通过电子直销平台终止定投
业务，应遵循《浦银安盛基金定期投资协议》及《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上交易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规则》进行办理。

6.3定投业务办理机构
投资人可通过已开通本基金定投业务的销售机构办理相关基金定投业务。销售机构开始办理基

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网点等信息，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发展情况，调整定

投业务办理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对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用优惠及优惠细则（如有）以各销售机构具体公告为准，固定费用

不打折。
7 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7.1.1 直销机构
1）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5189号S2座
电话：（021）23212899
传真：（021）23212890
客服电话：400-8828-999；（021）33079999
联系人：徐薇
网址：www.py-axa.com
2）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直销平台
网站：www.py-axa.com
微信服务号：浦银安盛微理财（AXASPDB-E）
客户端：“浦银安盛基金”APP
7.1.2 场外非直销机构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相关营业网
点和网站（具体网点和网站信息请查阅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办理本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业
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述代销机构中，已开通转换业务或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代销机构（若有）办理
本基金的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开通情况以代销机构规定为准。

代销机构或网点的地址、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请查询基金管理人网站代销机构名录。
本基金管理人将逐步增加或调整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8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规定网站公告一次各类别基

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后的3个工作日内，通过规

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别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第三个工作日，在规定网站公告半年度和年

度最后一日各类别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份额持有人的定制情况，提供电子邮件或短信方式对账单。客户可通过

浦银安盛基金客户服务热线进行对账单服务定制或更改。
电子邮件对账单经互联网传送，可能因邮件服务器解析等问题无法正常显示原发送内容，也无法

完全保证其安全性与及时性。因此浦银安盛基金管理公司不对电子邮件或短信息电子化账单的送达
做出承诺和保证，也不对因互联网或通讯等原因造成的信息不完整、泄露等而导致的直接或间接损害
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
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登载在规定网站的招募说明书（含更新）。投资者亦可通过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3、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定若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
将另行公告。

4、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将本着诚信严谨的原则，勤勉尽责地管理基金资产，但并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务必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5、咨询方式：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28999、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客户端：“浦银安盛基金”APP；
微信公众号：浦银安盛基金（AXASPDB），浦银安盛微理财（AXASPDB-E）。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8日

关于浦银安盛盈鑫多元配置90天持有期
混合型基金中基金（ETF-FOF）

在部分代销机构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经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源证券“鑫理财”平台、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协商一致，决定自
2025年 12月 1日起，本公司旗下浦银安盛盈鑫多元配置 90天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ETF-FOF）
（基金代码：A类：025808、C类：025809，以下简称“本基金”）在上述代销机构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具
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1、优惠活动开展时间
自2025年12月1日起。
2、优惠活动方案
投资者通过上述销售机构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本基金，均参加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

费率以各销售机构官方网站页面公示为准；原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优惠。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费用（仅指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不包

括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上述销售机构所有，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

上述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业务规则，并在正式调整前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披露。
2、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机构名称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源证券“鑫理财”平台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www.firstcapital.com.cn
www.longone.com.cn
www.dwzq.com.cn
www.gjzq.com.cn
www.glsc.com.cn
www.gtht.com

www.essence.com.cn
www.cnht.com.cn
www.htsc.com.cn
www.hx168.cn

www.huayuanstock.com
www.njzq.com.cn
www.i618.com.cn
www.962518.com
www.swhysc.com
www.swhysc.com
www.wlzq.cn

www.swsc.com.cn
www.ykzq.com
www.95579.com

www.cmschina.com
www.chinastock.com.cn

www.zts.com.cn
www.csc108.com
www.citicsf.com
www.cs.ecitic.com
www.gzs.com.cn
sd.citics.com

www.py-axa.com

客服热线
95358
95531
95330
95310
95570
95521
95517
956088
95597

95584或4008-888-818
95305
95386
95573

4008918918
95523
95523
95322
95355
95564
95579
95565

95551或4008-888-888
95538

95587或4008888108
4009908826

95548
95548
95548

021-33079999或 4008828999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
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
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购买本公司旗下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
机构。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8日

关于浦银安盛盈鑫多元配置90天持有期
混合型基金中基金（ETF-FOF）

在部分代销机构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珠海盈
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自2025年12月1日起，本公司旗下浦银安盛盈鑫多元配置90天持有期混
合型基金中基金（ETF-FOF）（基金代码：A类：025808、C类：025809，以下简称“本基金”）在上述代销机
构参加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1、优惠活动开展时间
自2025年12月1日起。
2、优惠活动方案
投资者通过上述销售机构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本基金，均参加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

费率以各销售机构官方网站页面公示为准；原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优惠。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费用（仅指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不包

括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上述销售机构所有，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

上述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业务规则，并在正式调整前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披露。
2、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机构名称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www.1234567.com.cn
kenterui.jd.com

www.noah-fund.com
danjuanfunds.com
www.howbuy.com

www.duxiaomanfund.com
www.5ifund.com
www.hgccpb.com
www.fofund.com.cn
www.fund123.cn
www.txfund.com
www.yingmi.com

www.leadfund.com.cn
www.lufunds.com
www.snjijin.com
www.py-axa.com

客服热线

95021
95118

400-821-5399
400-159-9288
400-700-9665

95055-4
952555

400-0555-671
021-6537-0077

95188-8
4000-890-555
020-89629066
400-032-5885
400-821-9031

95177
021-33079999 400-882-8999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
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
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购买本公司旗下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
机构。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600751 900938 证券简称：海航科技 海科B 公告编号：2025-046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7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207号天津艺龙酒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21
415
6

865,761,674
864,626,574
1,135,100
29.8607
29.8215
0.039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总裁于杰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2人，董事长朱勇先生、董事陈文彬先生、董事姜浩先生、独立董事彭

诚信先生、独立董事齐银良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闫宏刚先生、财务总监晏勋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59,890,903
1,115,100

861,006,003

比例（%）
99.4522
98.2380
99.4506

反对
票数

4,618,671
20,000

4,638,671

比例（%）
0.5341
1.7620
0.5357

弃权
票数

117,000
0

117,000

比例（%）
0.0137
0.0000
0.0137

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59,877,703
1,115,100

860,992,803

比例（%）
99.4507
98.2380
99.4491

反对
票数

4,624,871
20,000

4,644,871

比例（%）
0.5348
1.7620
0.5365

弃权
票数

124,000
0

124,000

比例（%）
0.0145
0.0000
0.0144

1.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59,883,003
1,115,100

860,998,103

比例（%）
99.4513
98.2380
99.4497

反对
票数

4,619,571
20,000

4,639,571

比例（%）
0.5342
1.7620
0.5358

弃权
票数

124,000
0

124,000

比例（%）
0.0145
0.0000
0.0145

1.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59,877,603
1,115,100

860,992,703

比例（%）
99.4507
98.2380
99.4491

反对
票数

4,618,571
20,000

4,638,571

比例（%）
0.5341
1.7620
0.5357

弃权
票数

130,400
0

130,400

比例（%）
0.0152
0.0000
0.0152

1.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59,868,303
1,115,100

860,983,403

比例（%）
99.4496
98.2380
99.4480

反对
票数

4,634,171
20,000

4,654,171

比例（%）
0.5359
1.7620
0.5375

弃权
票数

124,100
0

124,100

比例（%）
0.0145
0.0000
0.0145

1.0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59,702,703
1,115,100

860,817,803

比例（%）
99.4305
98.2380
99.4289

反对
票数

4,785,671
20,000

4,805,671

比例（%）
0.5534
1.7620
0.5550

弃权
票数

138,200
0

138,200

比例（%）
0.0161
0.0000
0.0161

1.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59,869,903
1,115,100

860,985,003

比例（%）
99.4498
98.2380
99.4482

反对
票数

4,624,971
20,000

4,644,971

比例（%）
0.5349
1.7620
0.5365

弃权
票数

131,700
0

131,700

比例（%）
0.0153
0.0000
0.0153

1.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内部问责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59,889,303
1,115,100

861,004,403

比例（%）
99.4521
98.2380
99.4505

反对
票数

4,600,571
20,000

4,620,571

比例（%）
0.5320
1.7620
0.5337

弃权
票数

136,700
0

136,700

比例（%）
0.0159
0.0000
0.0158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年度报告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62,405,574
1,115,100

863,520,674

比例（%）
99.7431
98.2380
99.7411

反对
票数

2,084,100
20,000

2,104,100

比例（%）
0.2410
1.7620
0.2430

弃权
票数

136,900
0

136,900

比例（%）
0.0159
0.0000
0.015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2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
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会计师事
务 所 选 聘 制 度 ＞ 的 议

案》
《关于修订＜内部问责

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年度报
告审计机构、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562,718
7,549,518
7,554,818
7,549,418
7,540,118
7,374,518

7,541,718

7,561,118

10,077,389

比例（%）

61.3937
61.2865
61.3295
61.2857
61.2102
59.8659

61.2232

61.3807

81.8076

反对

票数

4,638,671
4,644,871
4,639,571
4,638,571
4,654,171
4,805,671

4,644,971

4,620,571

2,104,100

比例（%）

37.6564
37.7068
37.6637
37.6556
37.7823
39.0121

37.7076

37.5095

17.0809

弃权

票数

117,000
124,000
124,000
130,400
124,100
138,200

131,700

136,700

136,900

比例（%）

0.9499
1.0067
1.0068
1.0587
1.0075
1.1220

1.0692

1.1098

1.111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所有议案均为须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的
议案，投票情况见“（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甄朝勇 马宏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

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5-125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80号），同意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85亿元。2023年
9月22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德师报（验）字（23）第00239号）。根据该报告，截至2023年9月20日止，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11.81元的发行价格向包含招商局投资发展在内的十三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719,
729,043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499,999,997.83元，扣减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计人民币 71,
809,947.67元后，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8,428,190,050.16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719,729,043.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7,708,461,007.16元。

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0.00亿元（含10.00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计算）。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10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及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CMSK】2025-110）。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设情况
为规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
定，公司开设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相关账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行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深圳华强支行

账号

443066436015003951432
专户用途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存放金额（人民币元）

1,000,000,000.00
注1：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华强支行无对外签署协议的权利，故由有管辖权的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实际本协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华强支行履行，该协议下的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开户行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华强支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公司（以下简称“甲

方”）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机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乙方”）、独立财务顾问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于近日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443066436015003951432，截
至2025年11月26日，专户余额为0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
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存放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100,
000.00万元。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
专户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现金管理

应当通过专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
账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
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甲方实施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正常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产品专用结算账
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10日前）向丙方提供上
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丙方应当依据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核查。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主办人刘顿、丁宇星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
专户及甲方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主办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
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

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并对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进行形式审核。
8.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

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主办人。丙方更换主办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16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主办人联系方式。更换主办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12.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
效。若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
户。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
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4.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如果
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深圳的深圳国际仲裁院，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
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文进行。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15.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壹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关于召开银华创业板中盘2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以通讯方式组织召开了银华创业板中

盘2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持
续运作银华创业板中盘2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
票表决时间自 2025年 10月 14日起，至 2025年 11月 26日 17:00止，计票时间为 2025年 11月 27日。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计票工作由本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上
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见证。现将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基金持有人大会参会情况统计结果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

决意见的基金份额小于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50%，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
《银华创业板中盘2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有效开会条件。

二、费用明细
本次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费用（公证费及律师费）将由基金管理人承担。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费用明细如下：公证费人民币1万元，律师费人民币1.5万元，共计人民币2.5万元。

三、重要提示
（一）本基金管理人将就本次会议情况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定，本基金已自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之日（2025年11月

27日）开市起停牌，并将自本公告发布日（2025年11月28日）上午10:30起复牌。敬请基金份额持有
人关注。

（三）投资人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公告文件，如有任何
疑问，可致电400-678-3333咨询。

（四）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就原定审议事项重
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具体情况见本基金管理人届时相关公告。

（五）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本基金管理人解释。
四、备查文件
（一）《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银华创业板中盘2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二）《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银华创业板中盘2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三）《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银华创业板中盘2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四）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五）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8日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新增代销机构
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易方达财富管理基金销售（广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易方达财富”）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自2025年11月28日起，易方达财
富将代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销售相关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基金名称

同泰开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慧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远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大健康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数字经济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恒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恒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金融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泰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同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优选配置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同泰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泰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类代码：007770C类代码：007771
A类代码：008050C类代码：008051
A类代码：008178C类代码：008179
A类代码：008997C类代码：008998
A类代码：008180C类代码：008181
A类代码：008842C类代码：008843
A类代码：011002C类代码：011003
A类代码：012696C类代码：012697
A类代码：012911C类代码：012912
A类代码：012496C类代码：012497

A类代码：008728
C类代码：008729
D类代码：020710
A类代码：009278
C类代码：009279
D类代码：020711
A类代码：013490
C类代码：013491
A类代码：013706
C类代码：013707
A类代码：013657
C类代码：013658
A类代码：013849
C类代码：013850
A类代码：014938
C类代码：014939
A类代码：015340
C类代码：015341
E类代码：015342

同泰新能源优选1年持有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积极配置3个月持有期股票型基金中基金(FOF)
同泰泰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恒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代码：015145
C类代码：015146
A类代码：016316
C类代码：016317
A类代码：016314
C类代码：016315
A类代码：017622
C类代码：017623
D类代码：020709

投资人可通过易方达财富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下
同）、转换、赎回等业务。

如后续易方达财富新增销售本公司管理的基金产品，将在本公司网站公示。
二、费率优惠活动
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参与易方达财富开展的基金费率优惠活动，活动规则与期限以易方达财富

规定为准，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易方达财富的有关公告，本公司不再
另行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易方达财富销售的基金产品，除非另有特殊说明，则自新增
销售之日起，将同时参与易方达财富的费率优惠活动。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相关详情：
1、易方达财富管理基金销售（广州）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608888
网址：www.efundcf.com.cn
2、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30-1666
网址：www.tongtaiamc.com
四、本公告仅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代销机构予以说明，基金的具体销售平台和业务规则

以易方达财富安排为准。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
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本
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8日

中加心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中加心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心享混合

002027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
导意见》

增聘基金经理
袁素女士
钟伟先生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006827
008785
006588

基金名称

中加瑞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加博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加聚利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袁素女士
2025-11-28

14
11

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北京大学西方经济学硕士。2011年至2020
年，曾先后任安信证券固定收益部研究员、投资助理；民生加银基
金专户理财部投资助理、投资经理。2020年加入中加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现任基金经理。

任职日期

2020-10-16
2020-10-23
2020-10-23

离任日期

2022-01-06
2022-01-06
2022-01-07

005371
007928
007572
004940
011187
012039
013087
003417
005879
008574
020446
024302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中加心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加享润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民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加聚鑫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穗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加中债-1-5年国开行债券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优悦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丰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加颐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睿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加聚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20-10-23
2020-11-30
2020-11-30
2020-12-14
2021-02-23
2021-06-25
2021-09-08
2022-04-29
2023-11-24
2024-01-02
2024-03-01
2025-06-25

否
是
-

中国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

2022-11-15
-
-
-

2022-12-05
-
-
-
-
-
-
-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8日


